昌黎县地方税务局
2017年部门预算情况说明

[bookmark: _GoBack]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的有关规定和《秦皇岛市地方税务局关于批复昌黎县地方税务局2017年度部门预算的通知》，现将昌黎县地方税务局2017年部门预算公开如下：
一、部门职责
1、贯彻执行国家的税收方针、政策和各项税收法律、法规和规章。
2、按照市局和县政府的年度税收计划，努力完成税收目标。
3、负责各项地方税收和基金、社会保险费（含养老保险、失业保险）、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等项税、费的征收管理。运用税收杠杆对全县地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监督。
4、调查了解全县各类企业和纳税户的生产经营情况，帮助其改善经营管理。
5、负责管理全县地方税务系统的机构、编制、人员和经费。负责县（区）局领导班子建设、思想政治工作、干部教育培训。
6、对全县地税系统工作人员执行国家法律、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7、负责汇总、分析统计工作；负责税收宣传工作。
8、承办县政府交办的事项。
二、部门预算单位机构设置基本情况
 昌黎县地方税务局2017年度部门预算单位构成：
昌黎县地方税务局是县政府主管全县地方税收工作的职能部门。县地税局机关设7个职能科室（办公室、人事政工股、监察股、收入规划核算股、征管法规股、税收政策股、信息中心）、下设6个分局（第一、二、三税收分局、征收分局、税源监控分局、稽查局）。2016年部门预算包括1个单位，是昌黎县地方税务局。实有在职人员119人，退休人员35人，遗属人员3人。
三、部门预算情况
1、2017年部门预算收入1885.43万元,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248.83万元，其他来源收入363.6万元，上年结转和结余0万元。
2、2016年部门预算支出1885.43万元，其中：基本支出1605.58万元，包括人员经费1353.94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251.64万元；项目支出279.85万元。
目前，地税系统各单位经费管理体制由省、市、县三级财政共同保障。
四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说明
按照我省绩效预算管理改革的要求，我局积极组织相关人员学习了解相关政策和依据，在省财政的具体指导下，按方案规定的步骤开展预算绩效管理工作。按照建立全面规范、公开透明的政府预算管理制度要求，坚持和完善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相互分离、相互制约的预算管理机制；以规范的绩效预算管理结构为基础、形成“预算编制有目标、预算执行有监控、预算完成有评价、评价结果有应用、绩效缺失有问责”的全过程绩效预算管理新机制。
五、政府采购预算执行情况
2017年我单位无该项内容。
6、 国有资产信息
2017年年初资产总计2017.02万元，流动资产124.12万元，固定资产1878.9万元，无形资产14万元，其中：车辆保有数量8辆，141.54万元， 2017年我单位无增加国有资产计划。
	河北省省直部门固定资产占用情况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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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项   目
	数量
	价值（金额单位：万元）

	资产总额
	——
	1878.90

	1、房屋（平方米）
	6365
	1485.74

	   其中：办公用房（平方米）
	5680
	1380.11

	2、车辆（台、辆）
	8
	141.54

	3、单价在20万元以上的设备
	——
	0

	4、其他固定资产
	——
	251.62



七、预算执行分析
本年度预算收入1885.43万元,一般公共预算拨款1248.83万元，其他来源收入363.6万元，上年结转和结余0万元；预算支出1885.43万元，较上年增加516.15万元，比上年增加较大，属人员增加正常增长和养老保险统筹改革增加预算。
   八、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情况
	
	单位：万元

	支出内容
	资金来源

	
	合计
	一般公共预算拨款
	基金预算拨款
	财政专户核拨
	其他来源收入

	一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
	 
	 
	 
	 
	 

	二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维费
	25
	
	
	 
	25

	 其中：公务用车购置费
	 
	 
	 
	 
	 

	　　　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
	25
	
	 
	 
	25

	三、公务接待费
	5
	
	
	 
	5 

	“三公”经费
    小计
	30
	
	 
	 
	30 



2017年没有用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安排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“三公”经费支出全部由市县级经费安排。
2016年，我单位按照中央关于改进工作作风、密切联系群众八项规定和党政机关厉行节约的有关要求，加强预算执行管理，严格控制“三公”经费支出，切实压缩了“三公”经费规模。
2017年，细化“三公”经费预算管理，继续按照“零增长”的原则编报“三公”经费预算。
九、机关公用经费预算情况
全年公用经费251.64万元，其中：办公费15万元，水费1万元，电费11.7万元，邮电费6.64万元，取暖费18万元，维修（护）费5万元，差旅费30万元，公务交通补贴49.2万元，劳务费43万元，手续费1万元，公务接待费5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万元。
十、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
昌黎县地方税务局是省政府的直属机构，实行省以下垂直管理，经费保障渠道为省、市、县三级财政资金共同保障；全系统没有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和行政性收费收入支出业务。

